
海东市平安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

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众

主

动

依申

请公

开

县级
乡、

村级

1
行政

许可

农作物

种子经

营许可

证核发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办理

条件、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从事

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

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

发。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

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

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

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

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

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只从事非

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

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2
行政

确认

农作物

种子质

量纠纷

田间现

场鉴定

(一)鉴定申请人名称、地址、受理

鉴定日期等基本情况；

(二)鉴定的目的、要求；

(三)有关的调查材料；

(四)对鉴定方法、依据、过程的说

明；

(五)鉴定结论；

(六)鉴定组成员名单；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规章】《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

定办法》（农业部令 2003 年第 28 号）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现场鉴定是指农作物种

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

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

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

造成事故的原因或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

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的田间

现场技术鉴定活动。第三条现场鉴定由田间

现场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3

其他

行政

权力

种子经

营者设

立分支

机构种

子经营

许可证

的备案

备案需提交的材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席令第 34 号

2015.11.4 修订）第 38 条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

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

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

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

业主管部门备案。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

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生

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为全国。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4 行政

许可

兴办动

物饲养

（养殖

小区）

和隔离

场所，

动物屠

宰加工

场所，

以及动

物和动

物产品

无害化

处理场

所动物

防疫合

格证受

理审批

材料受理：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

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

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

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相关材

料。受理申请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经

审查合格的，发给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证；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应当载明

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场（厂）址、

动物（动物产品）种类等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第

69号 2021.5.1）第 25条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 √ √

5 行政

许可

动物和

动物产

品检疫

证明、

验讫标

志受理

审批

材料受理：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

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

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申报检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

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

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检疫合格

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

实施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

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

对检疫结论负责。

动物饲养场、屠宰企业的执业

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应当

协助官方兽医实施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第

69号 2021.5.1）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 √ √



6 行政

许可

动物诊

疗许可

证核发

受理审

批

材料受理：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

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

可证。受理申请的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应当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审查。

经审查合格的，发给动物诊疗许可

证；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第

69号 2021.5.1）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 √ √



7 行政

许可

兽药经

营许可

证核发

受理审

批

材料受理：经营兽药的企业，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

技术人员；

(二)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

场所、设备、仓库设施；

(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

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四)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

其他经营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方可

向市、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

条件的证明材料；经营兽用生物制

品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

明材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查合格的，

发给兽药经营许可证；不合格的，

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726号 2020.3.27）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 √ √



8

行

政

许

可

拖拉

机、联

合收割

机登

记、证

书和牌

照核

发、安

全检验

受理环节、受理情况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 年

10 月 28 日主席令第八号，2011 年 4 月 22

日予以修改)，《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2009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 563 号令，

2016 年 2 月 6 日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004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412 号，2016

年 8 月 25 日予以修改)。《拖拉机和联合收

割机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 年第 2号）。

自 申 请

受 理 之

日 起 2

个 工 作

日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精准推送 √ √ √ √ √

9

行

政

许

可

拖拉

机、联

合收割

机驾驶

证核

发、换

证

受理环节、受理情况公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 年 1 号）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政

审批等事项目录》（青海省人民政府令 98号

2013.7.16）下放的项目第 28 项。

自 申 请

受 理 之

日起 30

个 工 作

日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精准推送 √ √ √ √ √

10

行

政

许

可

农业机

械维修

技术合

格证核

发

受理环节：受理通知书；拟决定环

节：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评审意见、

决定环节：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定》第 117项(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004.6.29)行政许可区农业农村 青海省

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 20 条开办农业机械维

修点，应当具备相应的维修场所、设备、检

测仪器和具有农业机械维修技术资格证书

的技术人员，并向县级以上人和科技局人民

政府农业机械管理部门申领《农业机械维修

术合格证》，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

业执照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精准推送 √ √ √ √ √



11

行

政

许

可

拖拉机

驾驶培

训学

校、驾

驶培训

班资格

认定

受理环节：受理通知书；拟决定环

节：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评审意见、

决定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11.4.22）第 20 条

自 收 到

申 请 之

日起 20

个 工 作

日内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精准推送 √ √ √ √ √

12
行政

确认

对土地

承包经

营权证

的确认

申请：提交书面申请；

审核：对成员信息进行审核；

签订合同：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书，确认确权面积，核对成员信息，

最后发证；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的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

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管理办法》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13

其他

行政

权力

农村土

地承包

经营权

证备

案、登

记和发

放

申请：提交书面申请，

收集信息：收集申请人家庭成员身

份信息

审核：初步对成员信息进行审核

签订合同：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书，确认确权面积，核对成员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主席

令第 73 号 2003.3.1）第 11 条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

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

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14

其他

行政

权力

农村土

地承包

经营纠

纷仲裁

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仲裁委员会

审查；仲裁受理；仲裁调解；下达

调解书；

调解失败；下达裁决书；

对仲裁结果不服由向上一级仲裁机

构仲裁或法院审理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调解仲裁法》第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

员会，根据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实

际需要设立。

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

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

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

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15

其他

行政

权力

农村土

地承包

经营权

流转合

同备案

签订合同：流转双方在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签订流转合同；

上报备案资料：将流转合同上报区

级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

审核：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备案：由向相关部门备案审核无误

的流转合同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主

席令第 47 号 2005.1.19）第 29 条采取互换、

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 8 条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

流转其承包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

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事项、

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

第 9 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

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

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和个人。第 10 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方式、期限和具体条件，由流转双方平等协

商确定。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16

其他

行政

权力

农民负

担监督

管理

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政策的执行情况。涉农收费是否

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有无超

标准、超范围收费等加重农民、村

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的

负担；各项惠农政策是否按规定落

实到位，有无截留、挪用惠农资金

的行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及财政

奖补政策实施情况等。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1991]92 号）：第 4 条 各级农民负担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会同有关主

管部门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协助有关

机关处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件；培训农民负

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1991]92 号）：第 34 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设置的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由农民负

担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报请同级人

民政府予以撤销。

《青海省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1997

年 12 月 1 日实施）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减

轻农牧民负担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政办

[2012]311 号）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 √ √

17
行政

许可

产地检

疫合格

证受理

审批

材料受理：植物检疫(植保植检)站

受理申请单位提出的申请。审查和

决定：经产地田间调查合格后办理

的《产地检疫证》。

《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农业部分)》

自该信

息形成

或者变

更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

中心

■便民服务

站

√ √ √



18

行

政

许

可

农业植

物调运

检疫证

受理审

批

材料受理。植物检疫(植保植检)站受

理申请单位提出的申请。审查和决

定：经产地检疫合格的，申请人以《产

地检

疫合格证》在产地换取《植物检疫证

书》。

《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农业部分)》

自 该信

息 形成

或 者变

更 之日

起 20 个

工 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 政 务服 务

中心

■ 便 民服 务

站

√ √ √

19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流程

立案审批、现场检查笔录、影像资料、

询问笔录、会议记录、局务会研究议

题呈报表、案件处理内部审批表、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通

知书；处罚执行情况：同意分期（延

期）缴纳罚款通知书、督促履行义务

催告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

条例》、《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生猪屠宰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 收到

申 请之

日起 20

个 工作

日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 全 国信 用

信 息共 享 平

台

√ √ √

20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决定

送达回执、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

条例》、《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生猪屠宰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 收到

申 请之

日起 20

个 工作

日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 全 国信 用

信 息共 享 平

台

√ √ √

21

行

政

强

制

行政

强制

流程

查封、扣押清单；查封（扣押）延期

通知书；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

条例》、《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生猪屠宰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 该信

息 形成

或 者变

更 之日

起 20 个

工 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 全 国信 用

信 息共 享 平

台

√ √ √



22

行

政

强

制

行政

强制

决定

查封、扣押决定书（全文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

条例》、《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生猪屠宰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 该信

息 形成

或 者变

更 之日

起 20 个

工 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 全 国信 用

信 息共 享 平

台

√ √ √

23

行

政

监

督

检

查

行政监

督检查

流程

1、监督检查对象

2、检查内容

3、检查结果

4、整改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工作的意见》

自 该信

息 形成

或 者变

更 之日

起 20 个

工 作日

内

平安

区农

业农

村和

科技

局

■政府网站

■ 全 国信 用

信 息共 享 平

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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